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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100年度廉政會報會議程序表

日期100年 11月 22日 (星期二) 主 持 人
或
報 告 單 位

使用時間備 考
時間下午4時

程

序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上次會議裁示事項暨提案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廉政會報秘書單位報告。
三、討論事項。
四、臨時動議。
五、結論。
六、散會。

局 長

秘 書 單 位

局 長
局 長
局 長



 



貳、報告事項（一）：
     上次會議裁示事項暨提案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 因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頒布施行，原政風督導小組會議自機關廉政會報成立後停
止運作，本局廉政會報於去（99）年底奉上級政風機構指示成立，今天是第一次廉政
會報開會，有關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揆以本局99年 11月 17日召開之政風
督導小組決議事項提出報告，在該次會議中提案討論第一案，修正本局政風督導小組
設置要點部分，因現由廉政會報取代督導小組功能，該次修正文字事項爰供列參存查；
至提案討論第二案，有關加強同仁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宣導1節，會後除不定期
宣導及與同仁諮詢個案時協助釐清疑義外，並在傳統三節-農曆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均加強提醒同仁廉政倫理規範相關作業規定，執行成效良好。

2. 局長指示同仁執行業務應注意法令規定，謹慎從公，潔身自愛，並請各單位主管落
實督導職責，政風單位更要以事前防範作為避免不法弊端發生，年度內各單位主管及
政風室均依裁示嚴謹執行，以預防的工作態度協助同仁推動業務。

貳、報告事項（二）：
    廉政會報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1.上級政風機構工作指示部分：
（1）年度內水利署政風室層轉經濟部政風處及法務部廉政署公函，來文意旨均請

各級政風機構加強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登錄與宣導作為，以預防提醒
的角度讓機關公務員及業務往來民眾廠商業者能共同遵守，維護政府清新廉
政風氣。本局在局長、副局長領導及各位主管協助下，同仁的廉政倫理規範事
項多能符合期待，今（100）年1月工務課徐鴻祺工程員拒受廠商禮品餽贈個
案便是明例。在此衷心感謝局長及各位主管支持配合，讓本局廉政業務得以推



展順遂。
（2）明（101）年1月14日為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法務部暨各級檢察機關

已開始各項反賄選宣導及查察賄選作業，廉政署並請各級政風機構協助辦理
反賄選宣導，本次反賄選口號擬定「國家民主、由我作主、直言不賄、真英雄」
本局已於辦公大樓門口跑馬燈鍵入宣導文字，惟仍請各位主管能於課室會議
中協助轉達給所屬同仁知照；至於同仁若遇有賄選相關資訊或疑義，可請其
逕予政風室聯繫。

2.政風室執行廉政業務摘要報告：
（1）每月編製-政風法令、反詐騙、安全維護、公務機密、反賄選-等宣導資料，除張

貼於公告欄供同仁及洽公民眾參閱外，另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同仁研閱，藉
以加深印象提高警覺。

（2）今年4月及 6月分別與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南區水資源局公同辦理社會反貪之
廉政活動，參與民眾踴躍熱情，對政府及本局之機關廉政形象均予正面肯定。

（3）法務部針對立法院三讀通過不違背職務行賄罪已請各政風機構加強宣導，本
室除公告張貼及轉寄同仁參閱外，在這邊仍請各位主管轉知同仁，不違背職
務行賄罪立法及適用範圍主要以行賄者本身有行賄故意才會成立，民眾若本
身無行賄意圖或犯意，而是因公務員藉用權勢刁難等索賄故意而被迫行賄時，
則不構成該罪。

（4）在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部分，本室年度內受理登錄個案仍偏少數，請各
位主管提醒同仁，若遇有日後可能會造成困擾爭議的事件-如贈受財物、飲宴
應酬、請託關說等廉政倫理項目，可依廉政規範作業以書面簽陳局長後送請本
室登錄，以完備程序。



（5）今年 5月辦理廉政教育訓練，邀請故宮博物院編審李志強博士擔任本局「廉政
倫理規範暨利益衝突迴避」之講座，參與同仁踴躍，課程互動活潑，同仁普遍
反映獲益良多。

（6）年度內自1月起迄今共配合工務課及管理課執行新台幣5,000萬元查核金額以
上之公開閱覽工程案17件，對申請閱覽人士所提出意見均請主辦單位參酌，
有效達致採購作業公開公平效果，防杜外界綁標疑慮。

參、討論事項

案由：修正本局現行採購案件之開標議價實務作業程序，請  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單位

說明：
一、本局目前對外招標公告均未載明於本局何處地點開標，常見投標廠商於開標時

間屆至後，再由主辦採購標案同仁臨時帶領至開標處所，此與政府採購法規定
容有差異，若有廠商未獲知開標處所，易生爭議。

二、現行開標主持人常見臨時找同仁主持情形，主持人事前不知標案性質內容，若
遇廠商當場提出異議，難於現地明確合宜處置，如能期前簽陳局長或其授權人
員指派，除可符合法令規定，亦讓主持開標人員得先瞭解採購標案資訊。

三、承辦採購作業單位因公務繁忙，對公告金額以上個案偶有未提前通知監辦單位
開標時間，若監辦單位另因其他公務未能出席，且未事前於簽陳上加註採書面
審核監辦並蒙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日後上級機關或工程會查核時，或會就
此程序不完備部分提出糾正。

四、截止投標時間若與開標時間太過接近，承辦採購單位作業上常會受到耽擱而無



法如招標公告時間準時開始，本局實務上截止投標時間都訂在上午9時 50分，
距開標時間僅有10分鐘空檔，若該標案投標廠商家數多，準備相關開標紀錄文
件表格常會増耗時間，似可將截止投標時間與開標時間差距拉長。

辦法：
一、承辦採購單位於預定開標、議價期日前應簽會監辦單位並陳送局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示，簽呈上寫明訂開標時間、地點及擬派之主持人選；另對外招標公告應明
確揭示於本局何處地點開標。

二、截止投標時間與開標時間間隔至少30分鐘以上，以應承辦採購單位作業需要。
決議：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